






第十条 标准管理委员会对制修订项目提案的必要性和市场适

用性进行论证；通过论证后，协会正式发文立项。如未通过论证，则

通知该项目提出者不予立项。如需对项目补充论证，则应当在补充论

证后重新申报审议。 

第三节 起草 

第十一条 广东烹协标准一经正式立项，将确定主要起草人员、

起草单位，组成标准工作小组进行起草准备工作。准备工作包括但不

限于资料收集、国内外状况分析、必要的检验验证等。标准化工作小

组确定标准技术内容，通过讨论和完善，形成拟用于征求意见的广东

烹协标准草案。 

第十二条 广东烹协标准的编写应符合 GB/T1.1《标准化工作导

则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、GB/T20004.1-2016《团体标准化 第

1 部分：良好行为指南》的标准编写规则，包括标准的结构、格式、

版式等。 

第四节 征求意见 

第十三条 广东烹协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，经

办公室审查后，面向涉及本标准内容的生产、消费、管理、研究等相

关领域以信函方式征求意见。 

第十四条 被征求意见的单位或个人应在规定日期前回复意见，

逾期不回复的，视为无异议；对所有意见，应当说明依据或者理由。

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为 30 个工作日。 

第十五条 标准化工作小组对征集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、分析研

究和处理后，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，形成标准送审稿、编制说

明、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及有关附件等提交办公室。 

第五节 审查 

第十六条 广东烹协标准的审查由办公室组织进行，审查前提交

广东烹协标准审查说明与请示。参与审查人数不少于 5 人且为单数，
















